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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终极目的是幸福，也即是灵魂的一种合于完满德性的实现活动。为了认识并最终

实现这种幸福，亚里士多德分别从理论维度和实践维度出发，通过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对幸福进行追问。

理智德性中的努斯和智慧能够认识幸福并指导人们做出明智的考虑以及适当的选择，而适度作为道德德

性的本质，则是明智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的投射。因此，明智和适度即是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的纽带，

将二者联系起来，共同完成了对幸福的认识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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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istotle posits that the ultimate aim of human life is happiness, which is the realization of the soul’s 
activity in accordance with perfect virtue. To understand and ultimately achieve this happiness, Aris-
totle approaches it from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dimensions, inquiring into happiness through 
intellectual virtue and moral virtue. In intellectual virtue, nous and sophia enable the recognition of 
happiness and guide individuals to make prudent considerations and appropriate choices. Meanwhile, 
mesotes, as the essence of moral virtue, represents the manifestation of phronesis in concrete practi-
cal activities. Therefore, phronesis and mesotes serve as the bridge connecting intellectual virtue and 
moral virtue, linking the two together and collectively accomplishing the understanding and reali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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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of happ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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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终极目的，即人的可实践的至善，就是幸福，而“幸福是灵魂的一种合于完

满德性的实现活动”([1], p. 20)。既然幸福来源自于人的灵魂与德性相契合的现实活动，并且这种活动贯

穿于人的整个生命历程，那么幸福必然是在实践中逐渐学得的，而非依赖偶然的运气。那么，人们应如

何在实践中获得幸福呢？亚里士多德提出，要像考察灵魂的本性一样去考察德性的本质，这样才能理解

幸福的本性，最终认识并实现幸福。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也分为两种，即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前者基

于形而上学的理性沉思探究幸福的本质，后者则通过伦理学的实践维度阐述了实现幸福的方式，二者共

同构成了古典哲学中关于人类追求幸福的双重视阈。其中明智和适度作为连接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的桥

梁，又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方面，完善关于明智和适度的作用及关系的理论，为人们理解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的关系提供了

新的视角。亚里士多德反对人们将理智德性与道德德性孤立起来，也不赞成二者对幸福的追问具有先后

顺序，而强调认识幸福本质的同时正是实现幸福的当下，实现幸福也正体现了对幸福的认识[2]。 
另一方面，关于明智和适度的理解，为生活在快节奏社会的人们平衡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提供了哲

学依据。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人们之间逐渐出现拜金主义、义利不辩、知而不行等现象，在追求一

时物欲满足的虚假幸福感后很快陷入空虚之中。因此，全面地把握亚里士多德以幸福为目的、德性为手

段的幸福观思想，掌握认识和实现幸福的方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理智德性对幸福的认识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中，亚里士多德所阐述的“灵魂肯定和否定真理的方式”，也即是理智

德性认识幸福的方式，包括科学(episteme)、技艺(techne)、明智(phronesis)、努斯(nous)和智慧(sophia)。其

中技艺和明智被归类于实践的理智德性，科学、努斯和智慧则被归类为理论的理智德性，二者的分类标

准是由其认识对象来决定的。五种理智德性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共同完成了对幸福在理论方面的

认识。 

2.1. 理智德性的分类 

“可变化的事物中包括被制作的事物和被实践的事物。……技艺是一种与真实的制作相关的、合乎

逻各斯的品质。其相反者，无技艺，则是同虚假的制作相关的逻各斯品质。两者都同可变的事物有关。”

([1], pp. 171-172)亚里士多德在探讨技艺的本质时，将其与制作紧密结合。一方面，技艺所涉及的对象都

是可变的事物；另一方面，技艺不仅关乎真实的制作过程，而且必须遵循逻各斯或理性原则。 
“明智是一种同善恶相关的、合乎逻各斯的、求真的实践品质……意见是同可变的事物相关，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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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这样([1], pp. 172-174)。亚里士多德认为明智与意见紧密相关。明智是构成意见的那一部分的德性，

意见涉及可变的事物，所以明智的对象也是可变的事物。除此之外，明智是一种实践品质，要在人们的

实践活动中表现出来，与善恶、过度不及等相联系，所以它又被称为实践智慧。 
“我们都认为，我们以科学方式知道的事物不会变化……科学的对象是由于必然性而存在的。因此，

它是永恒的。”([1], pp. 169-171)与技艺和明智不一样，亚里士多德认为通过科学的方式认识到的对象是

必然存在和永恒的，也即是不变的。除此之外，科学作为获得知识的方式，既能通过归纳走向始点，也

能通过演绎从始点出发，但不能直接掌握始点。所谓始点，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即作为至善的幸

福，推而广之，就是形而上学的各种概念。所以，走向始点即是人类依靠现有的知识和能力，通过探究

现实世界的具体事物，揭示这些事物的背后的真理或本质，得出其形而上学的概念；从始点出发则是根

据某一已知的形而上学概念，经过推理或演绎，逐步构建对现实世界的理解。 
“如果我们凭借着在不变甚至可变的事物中获得真，并且从未受到其欺骗的品质是科学、明智、智

慧和努斯。如果使我们获得始点的不是这三者(我们所说的这三者就是明智，科学和智慧)之一，那么始点

就是只能靠努斯来获得。”([1], p. 174)亚里士多德认为，科学、明智、智慧和努斯作为理智德性，能够分

别在不同领域引导人类认识各种具体事物背后的真理或本质，但只有努斯能够直接掌握始点。因此，努

斯认识的对象也是永恒的和不变的。 
“智慧必定是努斯和科学的结合，必定是关于最高等的题材的、居首位的科学。”([1], p. 175)据此我

们可以推出：智慧的对象与科学和努斯的对象一样，是永恒的，不变的事物。除此之外，亚里士多德还

探讨了智慧和明智的关系，这也是本章第二部分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从上述定义中，我们能够根据这五种理智德性的对象将其分为两类：一是包括技艺和明智在内的实

践的理智德性；二是包括科学、智慧和努斯在内的理论的理智德性。这与亚里士多德在第六卷一开头提

到的对灵魂的两个部分中有逻各斯的部分的划分也是契合的：“……一个部分思考其始因不变的那些事

物，另一个部分思考可变的事物。因为对于不同性质的事物，灵魂也有不同的部分来思考……一个可以

称为知识的部分，另一个可以称为推理的部分。”([1], pp. 166-167)显然，技艺和明智就属于推理的部分，

它们认识的对象是人们现实生活中可以发生变化的事物；而科学、努斯和智慧则属于知识的部分，它们

认识的对象是普遍存在的、永恒的事物，它们经过相互作用能够最终把握始点。 

2.2. 努斯、智慧和明智对幸福的认识 

在阐明五种理智德性的分类时，我们得出“只有努斯可以直接把握始点”这一结论，把握始点，也

即是把握“至善—幸福”。那么，努斯是怎样把握幸福的呢？这一问题的答案，与亚里士多德关于人们

应该过怎样的生活的答案相呼应。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们所过的生活主要有三种：享乐的生活、政治的生

活以及沉思的生活，但只有过着沉思的生活的人才是幸福的。所以，沉思就是把握幸福的关键。 
“我们身上的这个天然的主宰者，这个能思想高尚[高贵]的、神性的事物的部分，不论它是努斯还是

别的什么，也不论它自身也是神性的还是我们身上是最具神性的东西，正是它合于它自身的德性的实现

活动构成了完善的幸福，而这种实现活动，如已说过的，也就是沉思。”([1], p. 305)努斯作为人的灵魂有

逻各斯部分的一种德性，能够思想高尚的、神性的事物，天生地主宰着人类，实际上就是人身上认识力

最高，最高级、最完满的德性。所以根据幸福的定义，合于努斯自身的德性的实现活动就是幸福。沉思，

正是这种实现活动。我们进行沉思活动的目的除了它自身之外，并无其他目的。它自身的快乐就是至善

和幸福，人一旦过着沉思的生活就是幸福的，而这种幸福又能继续增强人自身的幸福。因此，正是人类

灵魂中努斯依据其自身德性所展开的沉思活动，构成了人类幸福的本质基础。 
“有智慧的人不仅知道从始点推出结论，而且真切地知晓那些结论。所以，智慧必定是努斯与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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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合，必定是关于最高等的题材的、居首位的科学。”([1], pp. 174-175)亚里士多德认为，智慧之人不

仅要从始点出发，推论出更复杂的知识体系或结论，还要走向始点，追求事物的本原，追求普遍的真理。

这样的人，正是有理性或遵循正确的逻各斯的人。除此之外，因为智慧的对象也是最高等的题材的、居

首位的科学——政治学，所以智慧的对象实际上也是关于至善和幸福的，也是关于始点和本原的。然而，

作为努斯和科学的结合，智慧就既是努斯、与努斯具有一样的性质，又是科学，与科学具有一样的性质。

所以，虽然它与努斯同属于理论的理智德性，也是一种关于掌握本原的能力，但它不像努斯那样是对本

原的直接的直观和把握，而是像可以被证明的科学一样，在努斯对本原的直观掌握的基础上围绕本原所

做的最初的证明和推理[3]。 
“明智也不是只同普遍的东西相关。它也要考虑具体的事实。所以，明智是与实践相关的，而实践

就是要处理具体的事情。”([1], p. 193)据此可知，明智最终通过具体的实践活动能够掌握始点，但不能说

它的直接对象就是始点，而应该是实践活动。因此，明智就是人们在日常的实践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理

智德性，它也因此被称为实践智慧。这种实践智慧，为人们具体的实践活动提供了理性指导，是人类灵

魂中理论的理智德性投射到人的具体实践活动中的外在表现，是人类活动所应依据的正确的逻各斯。简

而言之，明智就是人们理论和行为的一个纽带，能正确地处理人们在实践活动中产生的选择。 
综上所述，努斯、智慧和明智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共同作用完成了对幸福的认识。努斯和智

慧作为理论的理智德性并不直接与人的实践活动发生关系，而只是把握始点，认识事物的本质和真理，

是正确的逻各斯；明智作为实践的理智德性能够与人的实践活动发生关系，其依据正是努斯和智慧两种

正确的逻各斯，但它本身同时又是好的考虑、理解以及体谅等思维活动所依据的正确的逻各斯，这些思

维活动最终又能够表现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与实践活动产生一定的联系。所以，虽然努斯、智慧和明智

都是正确的逻各斯，但却在人的灵魂中扮演着不同角色，起着不同作用。简而言之，人们通过努斯和智

慧认识和把握幸福，做出符合幸福的原则的明智的思考，例如好的考虑、理解以及体谅等，最终认识幸

福，同时结合道德德性实现幸福。 

3. 道德德性对幸福的实现  

理智德性不仅能认识变化着的具体事物，也能认识这些事物背后的本质和真理，最终把握始点，实

现对——“至善–幸福”在理论维度上的认识。但要最终实现幸福、获得幸福，还在依靠道德德性在实

践维度上对其实现。  

3.1. 道德德性的本质 

亚里士多德认为：“既然灵魂的状态有三种：感情、能力与品质，德性必是其中之一。”([1], p. 44)
一方面，说德性是灵魂的一种状态，这与幸福的定义中所提到的灵魂致力于接近完满德性相契合；另一

方面，这也说明幸福不是由外在的身体及其活动获得，而是由灵魂的现实活动获得。但人的灵魂中又包

含感情、能力和品质，还必须说明德性是什么。 
能力和品质以感情为基础而产生。感情，是指那些伴随着快乐与痛苦而产生的情感状态，其中最具

典型性且较为强烈的有怒气、恐惧、愉悦、爱、恨等；能力是指使我们能获得怒气、恐惧等情感的内在条

件，例如心理条件、认知能力以及道德水平等；品质则是指我们与上述那些感情之间所形成的或好或坏

的稳定关系，即我们在面对这些感情时所表现出的持久性倾向或态度。 
德性不是感情和能力。首先，我们受到称赞或谴责都不是因为我们的感情和能力，而是因为我们的

德性。正如我们不会因为害怕某些事物而受到谴责，也不会因为能力有限但竭尽全力做某事而受到谴责，

但会因为做错了某件不该做错的事而受到责备；其次，愤怒、恐惧、恨等感情以及能力并非源于主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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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行为，感情往往是对外界刺激的直接情绪反应，能力是与生俱来的内在禀赋，德性则必然涉及选择

或内在地包含着选择这一关键要素。例如对某事物感到恐惧，能运用何种能力来克服这种恐惧，这是受

到与生俱来的能力的限制的，但能在何种程度上运用这些能力来克服恐惧，却是人能够选择的；最后，

我们能说被感情感动，却不能说被德性感动。比如我们会被一个人开心的情绪所感染，但却不会被一个

人本就应该做的事感动。 
德性既不能被归属于感情的范畴，也不能被视作能力，那就只剩下一种合理的归类——德性的本质

是一种品质。“每种德性都既使得它是其德性的那事物的状态好，又使得那事物的活动完成的好……如

果所有事物的德性都是这样，那么人的德性就是既使得一个人好，又使得他出色地完成他的活动的品质。”

([1], p. 47)在此，好与出色的评判标准，实际上就涉及到适度的原则，因为“过度和不及都会破坏完美，

只有适度才保存完美”([1], p. 46)。在每一活动进程或连续性存在的事物当中，都存在过度、适中与不及

这三种状态。从动态的活动视角而言，以运动为例，过度运动会导致肌肉损伤，运动不足则难以达到增

强体质的目的，适度的运动才能实现最佳效果；从静态的事物角度分析，一杯咖啡加入过多糖会过甜掩

盖咖啡本味，糖过少又无法中和咖啡的苦涩，只有适量的糖才能调配出适宜的口感。从适度的定义以及

例子，我们可以得知这个适度不是对于活动或事物的适度，而是对于作为行为主体的人类来说的适度。

我们对这种适度具有主动选择的权利，所以每个人在完成一个活动或处理一件事时，都尽可能地避免着

过度与不及，而主动地寻求和选择适度。德性就是这样一种品质，或者说德性的本质或实体规定就是适

度。人经过习惯的训练和学习能够获得这种品质，人的灵魂的无逻各斯的部分也因此获得了理智形式，

拥有了道德德性。 

3.2. 适度的种类 

亚里士多德对适度的探讨贯穿了其三大伦理学著作，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也在第

三卷中用大量篇幅介绍了几种适度的具体表现： 
 

适度(善或德性) 不及(恶) 过度(恶) 

勇敢 恐惧 信心 

节制 痛苦 快乐 

慷慨 吝啬 挥霍 

大方 无品位或粗俗 小气 

大度 耻辱 荣誉 

温和 麻木 愠怒 

诚实 自贬 自夸 

机智 呆板 滑稽 

友爱 谄媚或奉承 乖戾 

义愤 妒忌 幸灾乐祸 
 

既然德性是出于选择的，那么它既产生、养成于选择的活动，也毁灭于选择的活动。于是，人们在

获取适度或者说获得德性的时候，便十分困难。首先，亚里士多德强调在面对不同行为或情感的极端状

态时，人们应优先规避与适度偏离最远的那个极端。在两个极端选项中，肯定有一个在偏离适度的程度

上更为严重，遵循“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策略，能够最大程度降低因偏离适度而产生的负面效应。其次，

亚里士多德认为个体需要对自身容易沉溺其中的事物保持清醒的认知。只有深入洞察这些事物所潜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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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才能有效警醒自我，避免陷入过度的行为或情感泥沼，进而向适度状态靠拢。最后，亚里士多德

提醒人们必须警惕那些容易引发愉悦感受的事物以及快乐本身。愉悦的体验往往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容

易使个体丧失理性判断，陷入过度沉溺的状态，从而偏离适度原则。 

4. 明智和适度的关系及二者对幸福的实现 

灵魂要想达到与完满德性相契合的境界，其关键就在于对德性构成的深刻把握。既然亚里士多德把

德性分为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灵魂就要合于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而同属于灵魂的德性且致力于追求

幸福，理智德性与道德德性之间又具有着密切联系，其中理智德性中的明智和道德德性中的适度的关系

最能体现二者之间的联系。明智在第二部分中我们已经阐明，此处将着重阐述它和适度之间的关系以及

二者对幸福的最终实现。 

4.1. 适度对幸福的认识 

“所以德性是一种选择的品质，存在于相对于我们的适度之中。这种适度是由正确的逻各斯来确定

的。”([1], p. 48)适度的行为，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有两个特征。 
一方面，适度是相对适度。亚里士多德把适度分为绝对适度和相对适度。绝对适度是“就事物而言

的中间，我指的是距两个端点距离相等的中间这个中间于所有人都是同一个一。”([1], p. 46)比如 1 和 8
之间的绝对适度是 4、线段两端之间的绝对适度是垂直平分线上的点等。相对适度则是“相对于我们的中

间，我指的是那个记不太多也不太少的适度，它不是一，也不是对所有人都相同。”([1], p. 46)相对适度

则是在过度和不及两种状态中保持适中。这种适中是对于人而言的，而不是对于事物自身来说，所以适

中的标准是由人来决定，而不是由过度和不及两种极端的状态来决定。相对适度受到时间、地点、人物

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是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因人而异的。比如吃一碗饭是对于常人的适度，而吃三碗

饭可能是对于运动员来说的适度。 
另一方面，适度原则不是折中主义。在中世纪经院哲学后的一段时期，亚里士多德的适度原则的本

质被认为就是折中主义。因为“并不是每项实践与感情都有适度的状态”([1], p. 48)，例如幸灾乐祸、无

耻、通奸、偷窃，这些情感和行为无论是在道德方面，还是在法律层面，都被明确地界定为恶的表现。这

些感情与行为之所以被谴责，是因为它们本身就是恶，而不是因为它们存在过度或不及。因此对于此类

感情与行为，就不能采用适度原则，更别说采取折中的办法。 

4.2. 明智和适度的关系及二者对幸福的实现 

道德德性的本质就是适度，而适度不仅是对于情感来说的，也是相对于行为来说的。这说明，适度

首先是人的灵魂的一种状态，是明智所做出的好的考虑、选择或原谅；在这种状态的指导下，人们在过

度和不及之间做出正确的、符合明智这一正确逻各斯的行为，明智于是由灵魂的状态外化为人的具体实

践活动，即适度。所以，适度和明智就是人类感情和行为的连接点，也是灵魂中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的

连接点。简而言之，努斯、智慧和明智都是正确的逻各斯，其中人类灵魂通过努斯和智慧实现对善和幸

福在理论维度上的认识，使灵魂作出了明智的考虑、理解和体谅等，明智又使得人们按照适度的原则进

行具体的实践活动，实现对善和幸福在实践维度上的认识；反过来，具体的实践活动中的适度行为也恰

恰体现出对努斯、智慧、明智等理智德性的认识，并且适度的行为也能增强对正确的逻各斯的认识。 
在现代社会中，明智与适度的这种关系呈现出三重面向。首先，明智是适度的认知基础，要求主体

具有“审察”能力以分辨善恶、真假以及美丑等事物；其次，适度是明智的实践体现，表现为“两个极端

选中间”、“两害相权取其轻”等行为艺术；最后，二者互为条件构成循环论证，表现为适度既由明智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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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又能被明智察觉。换句话说，明智的人，其行为必然符合适度原则；遵循适度原则的人必然内在地

具有明智的德性。在工具理性与消费主义盛行的今天，人们面临着决策焦虑、价值迷失等问题。澄明明

智与适度的作用及关系，强调通过理性思考、审慎选择以及道德实践，能够实现人们物质生活与精神生

活的平衡与和谐，达到内在幸福与外在幸福的辩证统一。 

5. 结语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详细地阐述了其以德性为基础的幸福观，这对后世学者

们无论是复兴德性论，还是研究幸福观，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该书中，亚里士多德阐述了幸福在两个

维度上的定义：在形而上学层面，幸福是最高善或至善，是人的终极目的；在行而下层面，幸福即是人

类灵魂中努斯合于其自身德性的沉思活动。但认识幸福不是目的，认识并实现幸福才是亚里士多德幸福

观的目的。因此，亚里士多德又从幸福的定义出发，以德性为线索，分别从理论维度和实践维度对“至

善–幸福”进行认识，又以适度和明智为纽带将两个维度的认识联系在一起，论述了如何由认识幸福走

向实现幸福。 
幸福要求灵魂合于完满德性，我们可以知道人的灵魂本就包含德性，又由于人的灵魂又分为有逻各

斯和物逻各斯的两个部分，所以德性也分为两个部分，即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理智德性是灵魂的有逻

各斯部分的德性，灵魂的无逻各斯部分通过理智德性的引导，最终能够践行道德德性的本质。在五种理

智德性中，努斯、智慧和明智能够认识幸福并指导人们做出明智的考虑以及适当的选择，而适度作为道

德德性的本质，就是明智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的投射。因此，明智和适度作为一个纽带，将理智德性和

道德德性联系起来，共同完成了对幸福的认识和实现。 
但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对幸福的认识和实现并不具有先后顺序，而认为二者是同时

进行的，认识幸福的当下就是实现幸福的同时。认识幸福的人必然会最终实现幸福，实现幸福的人必定

已经认识了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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